
2023年达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的说明

一、编制范围

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

〔2007〕26 号)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

级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范围由本级政府确定”。

2023 年，全部市属国有企业（含一级企业）纳入市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共 28 户，资产总额 1617 亿元（2021

年决算数，下同），负债合计 1308 亿元，所有者权益 309 万

元，盈亏品跌后净利润为 6.32 亿元。其中：预计 2023 年上

缴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 8 户。

二、收入预算

市属国有独资企业应缴利润收取比例为 30%，市属国有

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全额上缴。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根据市属国有企业经

营状况和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测算编制。根据 2022 年国

有企业利润预计情况，同时考虑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经营

状况等因素，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 1392 万

元。2023 年预算数较 2022 年执行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部

分市属国有企业受疫情影响，利润有所下降。

1.利润收入 719 万元，主要为达州市水务集团公司 459



万元、达州市城市投资公司 189 万元、达州市高新科创公司

41 万元、达州市中贸粮油公司 3 万元、达州市文化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27 万元。

2.股利股息收入 673万元，主要为达州电力集团公司 119

万元、成都地奥天府药业公司 56 万元、达州华润燃气公司

498 万元。

加上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310 万元，上年无结转结余

后，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为 1702 万元。

三、支出预算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5〕35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1〕5 号)和市委、市政府要求，

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继续加大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外，主要用于解决市属国有

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和对市属国有企业的资

本金注入。

按照“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原则，2023 年市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拟安排 1702 万元。具体如下：

（一）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36 万元。

根据市委、市政府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国

有资本收益的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支出 502 万元，

用于其他国有资本金注入 334 万元。

（二）对县（区）转移支付支出 448 万元，支持县（区）



对中央、省和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补助和

接收企业独立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营运进行补助。

（三）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 418万元，

占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


